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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男子意外得知前妻竟在离婚后不久再次生育。怀疑前妻曾

在婚内出轨，男子一怒将前妻告上法庭——

为助力平安沧州、法治沧州建设，沧州
市政协与沧州日报社联合开办法治类互动
专栏《我来帮你问》，向社会面收集涉法问
题、意见和建议，给予专业解答。

扫描二维码
填写您的问题

市区牛女士：市区一小区地下车库行车道上
有很多小圆坑，导致老人崴脚骨折，是否可以向
物业要求赔偿？可以要求哪些赔偿？如何维权？

本期解答律师：孙风林 市政协委员、河北
齐誉律师事务所主任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人员应
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
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
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物业公司接受业主委托收取业主车位管理
费，即成为小区地下车库的管理人，应当履行对
小区地下车库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
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物业服
务义务。

本案中，由于物业公司没有对小区地下车
库行车道出现的小坑进行填平、维修，造成他
人损害，受伤老人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受伤老人可以要
求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
合理费用、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
可要求赔偿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
害赔偿。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受伤老人可与物业公
司协商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的，受伤老人可以
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调
解或者判决确定赔偿数额。

市区一男子与前妻协议离
婚约 1 年后，怀疑前妻婚内出
轨，将前妻告上法庭。法院经过
审理，支持男子的诉求，依法判
决女子赔偿男子两万元。

夫妻情感不和离婚
女方再婚不久产子

2013年，市区男子张某与女
子李某经人介绍相识。两人相处
一段时间后，很快登记结婚。在
两人共同生活期间，张某与李某
常为琐事发生矛盾，继而影响了
双方的感情。

自 2021 年下半年起，张某
和李某开始分居。分居约 1 年

后，两人协议离婚。离婚后，李某
很快便与另一男子再婚，并于
2023年初再次生育。

张某离婚后始终单身。一次
偶然的机会，张某和他的朋友闲
聊，竟意外得知李某再婚后不久
便生下一名男孩。他根据与前
妻的离婚时间以及前妻的再婚
时间推算，发现李某的受孕时
间竟然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

怀疑前妻婚内出轨
男子起诉索要赔偿

怀疑李某婚内出轨，张某将
李某告上法庭，要求李某向他支

付离婚损害赔偿金。
法庭上，李某辩称，她再婚

所生男孩的怀孕时间是在与张
某分居期间，当时双方感情已彻
底破裂。她出轨的行为虽有过
错，但对张某伤害不大，不应支
付张某损害赔偿金。

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综合
张某与李某的说法，结合查明的
案件事实，可以认定李某存在婚
内出轨并与他人生子的重大过
错行为。从维护民事主体权益以
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
度出发，应支持张某关于离婚损
害赔偿的诉求。

近日，法院依法判决：支持
张某的诉求，李某赔偿张某两万
元。

追 偿
本报记者 唐慧

律师说法：
一方婚内有重大过错
另一方离婚后可索赔

记者就此案采访了河
北宣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武
文昭。

武文昭表示，本案的
争议焦点为女方的行为是
否属于婚姻存续期间的重
大过错。本案中，根据男方
与女方协议离婚的时间，
以及女方再婚、生子的时
间，结合两人在庭审过程
中认可的事实，可以证实

女方婚内存在出轨的重大
过错。她的行为违背公序
良俗，且对男方的精神和
声誉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符合法律中的“有其他重
大过错的”情形。

男方作为无过错方，
在离婚后才知道女方存在
婚内过错的行为，有权依
据法律规定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金。

本报讯（通讯员 张瑞 记者
唐慧）近日，沧州海防管理支队歧
口海防派出所民警“劝架”，帮助当
地一对表兄弟化解矛盾。

去年 12月 12日，沧州海防管
理支队歧口海防派出所接到求助。
求助人称，他家中有人正在打架，
希望民警前来调解。接到报案，民

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原来，打架的男子任某和王某

是表兄弟。几年前，两人一起做生
意，后因经营不善公司倒闭，两人
为债务产生纠纷，从此不再往来。
当日，两人的亲戚请客，两人竟在
酒桌上发生了激烈争吵。

民警当场将两人带回派出所，

帮助两人重新核对了合伙公司营
业时的收支和账目。民警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耐心对两人进行劝
解，促使两人达成和解。任某当场
给付王某1万元作为补偿。

当日，在民警的见证下，表兄
弟二人握手言和。随后，两人还专
门给民警送来锦旗表示感激。

本报讯（通讯员 刘黎明 记
者 唐慧）近日，孟村法院将法庭搬
到当事人家门口，通过出具法律文
书的方式，帮助一对智力障碍母子
拿到了家人去世留下的 3万余元
存款。

孟村的张某和李某某是一对
母子，两人都有智力障碍，日常生
活均需要在张某的丈夫李某的监
护下进行。后来，李某不幸去世，其
存在银行的 3万余元存款成了张
某母子唯一的生活保障。

由于存款人李某生前没有与
张某领取结婚证，也没有留下遗嘱，
张某母子无法证明其与李某之间的

关系，银行按照规定拒绝张某母子
取出李某的存款。为了将这笔存款
取出来，张某的家人纷纷帮助张某
母子想办法。最终，张某母子决定通
过诉讼的方式，取得能够证明她们
与李某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书，借此
拿回李某留下的这笔遗产。

就这样，在亲人以及村委会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李某某将母亲张
某起诉到孟村法院，要求继承李某
留下的3万余元存款。

办案法官刘培利详细了解了案
情后，先后走访了张某所在村村委
会工作人员以及多名村民，证实了
张某母子与李某之间的亲属关系。

考虑到张某与李某某往返法院不
便，在征得两人所在村村委会工作
人员同意后，将法庭搬到村委会。

在对张某与李某某的民事行
为能力以及两人监护人监护资格
等进行严格审查后，法官现场充分
听取了张某与李某某双方监护人
的意见，并通过释法明理，促使双
方达成遗产由李某某继承，张某自
愿放弃的和解协议，并当场为这对
母子出具了调解书。

拿到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后，李
某某和张某在亲人和村委会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终于从银行取出了
李某留下的3万余元存款。

连日来，为迎
接警察节的到来，
黄骅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开展了重
温入警誓词、“我
与警旗同框”摄影
等多种形式的主
题活动，进一步增
强民警的职业荣
誉感、自豪感和归
属感。

赵龙 摄

为债务纠纷，表兄弟酒桌起争执

海防民警耐心“劝架”化干戈

孟村法官把法庭开到当事人家门口

帮助智障母子从银行拿到3万元继承款

报
眉
广
告

1
5
2
3
0
7
1
9
9
9
6

好品沧州 新春年货节
联系方式：151031745671月8日至13日 沧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馆

沧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 2000多个品种
一 站 式 购 齐


